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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2022〕236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就做好我省推荐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自愿申报原则，以所在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为申报主体，对照《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工信部企业〔2022〕119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见附件1）有关规定和《通知》要求，填写《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报表》，提交申报表中明确的佐证材料。
二、各设区市工信局对县（市、区）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和实地核查，在符合《暂行办法》认定标准的基础上，按照每个具体细分领域认定1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原则，重点围绕主导产业优势突出、梯度培育成效好、协同创新能力强、数字化转型效果明显、绿色发展水平高、治理服务完善等方面，择优遴选推荐5个发展水平居于细分领域全国前列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报至省工信厅。
三、请各设区市工信局于2022年10月15日前将正式推荐文件以及《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荐汇总表》（附件2）、《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报表》（附件3）各一式4份（正本1份、副本3份）及电子版光盘1份，报至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
联系人：尹猛、尹涛，联系电话：025-69652652、69652677。

附件：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2.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荐汇总表
      3.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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